联合体协议

致：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

             公司、                公司（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决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建设 （项目名称）              ，联合体各成员向发包人承诺就合同的履行和相关违约、侵权责任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具体内容如下：

1、联合体牵头单位：（联合体牵头单位名称）
2、联合体成员单位：（联合体成员单位名称）
3、联合体牵头单位合法代表本联合体，参加 （项目名称）              投标文件的编制和投标活动，联合体牵头人代表本项目联合体提交和接收与本项目招标采购相关资料、信息，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投标文件（除联合体协议外）由联合牵头人按招标文件的要求盖章、签字。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合同履行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4、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投标人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本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联合投标的项目负责人不能作为其他联合体或者单独投标法人投标人的项目组成员。因发生上述问题导致联合体投标废标的，联合体的其他成员可追究其违约责任。

5、联合体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切实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联合体成员承诺不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对本项目投标所提供的各种资料、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6、联合体各方根据本协议约定的各自的职责范围履行各自义务并承担各自职责范围内的责任。因联合体一方的原因导致其他联合体成员遭受损失或对招标方或招标机构承担连带责任的，无过错方有权向有过错的一方进行追偿。

7、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职责分工如下：

联合体牵头单位：（负责本工程具体分工内容）

联合体成员单位：（负责本工程具体分工内容）

本协议书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联合体牵头单位（盖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传真：

联合体成员单位（盖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传真：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